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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強化本校學生團隊合作、主動學習的態度，發揮同儕相互學習的精神，培養終生學習

之習慣，形塑校園自主學習與讀書風氣，以及執行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特訂定「國

立臺南大學學生自主合作學習團體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凡本校在校學生五人（含）以上即可組成自主合作學習團體提出申請，並得

邀請本校教師擔任指導老師。  
三、申請類別：主題以課業或延伸學習、跨領域學習等主題為原則。已獲校內其他單位經費

補助者不得重複申請補助。 
（一）專業課程與延伸學科類：與本科基礎或專業課程相關之學習活動、讀書會。 
（二）證照及檢定考試類：語文檢定與考試、教師檢定、專業證照考試等學習活動、讀書

會。 

（三）多元學習類：自訂主題及目標，組成非課程學習的多元主題活動。 
（四）跨領域整合與創新類：以人文與科技領域整合的創新類學習活動，著重開創、分析、

策略與執行，如 STEM 教學。 
（五）社會議題實踐類：以自身專業實踐，道德投入及關懷參與場域之社會性議題，特別

是永續城鄉、氣候行動、保育海洋生態、保育陸域生態項目，須明確定義出社會責

任議題、問題分析、發想之解決方案，以及分階段完成實踐後之影響評估(可申請執

行 1 至 2 年期自學計畫)。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期限：每學期開學後至第 4 週截止收件；第 5 週公告核定小組名單。執行期程

以第 6 週至 16 週為原則，實際期程依本中心公告為主。 
（二）申請方式： 

1. 每一團體須推舉一召集人負責全組業務，於申請期程內至電子歷程平台（以下簡稱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下載申請表（含計畫書、經費需求表），經召集

人簽章後紙本送交本中心審核。 
2. 獲核定小組之召集人，須於公告後一週內至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登

錄小組成員基本資料及上傳修正版計畫書，逾時取消資格。申請表格式由本中心另

定之。 
（三）補助方式： 

1. 每案補助額度以 5,000 元為原則，本中心得視單案申請人數、傑出提案內容或第四

類申請案，酌予彈性提高補助額度。 
2. 第五類申請案每學期補助額度以 10,000 元為原則，本中心得視單案申請人數，以每

人最高補助 2,000 元，酌予彈性提高補助額度。 
3. 補助項目以印刷費、教材費（不含書籍費）、物品費（消耗品為主，採購單價超過

2,000 元物品應於計畫書中敘明，並編列於經費採購預算中）、雜支等費用為原則；



講座鐘點費及交通費視小組需求額外提出申請；圖書、儀器設備費用不得編列。 
4. 額外申請講座鐘點費、交通費補助之小組，須於活動前十日繳交「活動申請表」至

本中心，每組限補助 1 次；講座活動結束十日內，須併同講者領據、交通票根及活

動成果表單（含簽到表、問卷、調查分析、照片、學生心得），至本中心辦理經費核

銷。 
五、審核原則：各組申請案視計畫書之完整性與可行性、前次補助執行成效及配合度、出缺

席狀況為核定依據。 
六、實施程序：各學期實施日期依本中心公告為主。 
（一）經核定之小組每學期應執行 7 次以上的學習活動，其聚會地點以校內為原則。每次

聚會應填寫活動紀錄表、拍照，由召集人上傳至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

區。 
（二）核定公告一個月後，實施期中檢核作為核銷經費之依據，檢核項目：EP 平台「自

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至少上傳 4 次活動紀錄表及活動照片；無故未達標準之小

組，不予核銷。 
（三）各組召集人於第 14 週前至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上傳 7 次活動紀

錄表、活動照片、學習總結成果海報（電子檔）。 
（四）各組成員於第 14 週前至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撰寫各組學習心得。 
（五）各組召集人於第 15-16 週至 EP 平台「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專區，上傳小組成果報

告，內容包括活動紀錄表、活動照片、實施成效與檢討表、小組成員學習心得。 
（六）各組參加期末成果發表會。 

七、成果獎勵方式： 
（一）期末成果發表會： 

1. 成果海報：各組參加海報競賽活動，票數前 3 名之小組各頒獎金 1,000 元。 
2.口頭發表/簡報競賽：各組自由報名，無報名者則由本中心抽籤決定發表小組，並由

評選委員評選優秀團體予以獎勵。 
(1) 特優一名：獎金 5,000 元，組員每人獎狀乙紙。 
(2) 優等二名：獎金 4,000 元，組員每人獎狀乙紙。 
(3) 佳作三名：獎金 3,000 元，組員每人獎狀乙紙。 

3. 成果影片：各組參加影片競賽活動，票數前 3 名之小組各頒獎金 1,000 元。 
（二）期末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問卷（至 EP 平台「校內連結」區填寫）。 

八、經費來源：由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及本中心業務費（配合款）支應；補助額度及

案數得視經費預算進行調整。 
九、其他： 
（一）為提高本校學生參與率及經費考量，同一成員參與第三組（含）以上，不計算在申

請名額內。 
（二）凡核定通過之小組，其成員符合本校「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全方位輔導機制實施要

點」實施對象身分者，得依該要點向本中心申請個人獎補助；申請人需配合出席期

末成果發表會，且參加所屬團體活動缺席次數不可超過 3 次以上。 
（三）獲補助小組之學習成果資料應同意授權本中心提供本校師生觀摩學習及做為業務相

關宣導或成果之引用；獲獎小組有義務出席本中心主辦之活動分享學習經驗。 
（四）有關補助經費之請購、核銷相關注意事項依本校主計室、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其他未盡事項，請依本中心公告辦理。 

十、本要點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